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6）

須予披露交易 – 
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

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

於2023年3月27日，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就投資及實施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改
擴建工程與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及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訂立投
資協議。此外，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將就實施投資協議訂立聯合投資協議。

根據投資協議，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改擴建工程的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幣
137.11億元。本公司及紹興交投應使用自有資金而非債務性資金合共投資不
少於投資總額的20%作為項目資本金，即約人民幣27.422億元。本公司及紹興
交投各自承擔項目資本金的50%。

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已聯合指定嵊新公司作為項目公司為該項目提供服務，該
公司將獲授投資、融資、建設、運營和管理該項目的特許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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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項下的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根據
上市規則第14.07計算）超過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投資協議及
聯合投資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
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市場上類似項目的慣例及該項目當前的情況，董事預計，除項目資本金
的50%（即約人民幣13.711億元）外，本公司不會就該項目有進一步的資本承擔。
倘該項目進程中有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下的披露及批准規
定，如通過刊發公告或年報（視情況而定）的方式提供最新資料。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3年3月27日，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就投資及實施甬金高速
公路（紹興段）改擴建工程與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及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
理中心訂立投資協議。此外，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將就實施投資協議訂立聯合投
資協議。

投資協議

投資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3年3月27日

訂約方

(1) 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及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及

(2) 投資人：本公司（牽頭人），及紹興交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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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截至本公告日期，浙江省公路
與運輸管理中心、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紹興交投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
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之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項目概覽

該項目涉及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的改擴建，起點位於寧波奉化與紹興新昌交
界附近，終點位於長樂鎮白峰嶺隧道（紹興嵊州與金華東陽交界處），全長約 73.4

千米。該項目主線將進行「四車道改八車道」建設。

特許經營模式

根據《甬金高速公路改建工程寧波至金華段（紹興段）的可行性研究報告》，該項目
投資總額約為人民幣137.11億元。投資總額的明細載列如下：

項目 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建築安裝工程費 7,710.98

土地使用及拆遷補償費 3,393.54

工程建設其他費 522.65

預備費 1,046.45

利息 1,037.11 

總額 13,710.73 

投資總額受限於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將批復的項目初步概算。倘實際投資
總額超過經批復的概算總投資，本公司及紹興交投應對有關差額負責。本公司
及紹興交投應使用自有資金而非債務性資金合共投資不少於投資總額的 20%，
即約人民幣 27.422億元（「項目資本金」），應於成立或指定項目公司日期起計四年
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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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的特許經營期包括施工期和收費期。該項目的預期施工期為4年。收費期
預期為25年（300個月），惟須獲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批復。特許經營期屆滿後，項
目公司應向主管機構轉讓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其配套設施及相關材料。

項目公司

根據投資協議，本公司與紹興交投應成立或指定一家項目公司實施該項目。項
目公司應負責該項目的資金籌集、建設實施、經營管理、維護保養、清償債務和
資產管理，並於收費期享有車輛通行費收費權、服務設施經營權及廣告經營權。

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已聯合指定目前經營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的嵊新公司作為
該項目的服務提供商，該公司將獲授投資、融資、建設、運營和管理該項目的特
許經營權。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及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將適時與
項目公司訂立特許經營協議。

籌集資金

除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出資的項目資本金外，項目公司應採用多種渠道籌集其他
建設資金。

一家銀行就該項目發出了一份意向書，根據該意向書，該銀行已同意在一定
條件下提供人民幣 109.688億元的銀行貸款，佔投資總額約人民幣137.11億元的
80%。項目公司將確認最佳融資計劃並與融資機構直接訂立融資協議。

倘項目公司無法在規定期限內獲得充足的建設資金，則本公司及紹興交投有義
務作為擔保人籌集相應的建設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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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投資協議

為實施該項目，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將訂立聯合投資協議。聯合投資協議的主要
條款載列如下：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紹興交投。

標的事項

本公司作為該項目投資的協調方，全面負責聯合體內部協調工作、擬定各項協
議、牽頭組建項目公司、按要求及時到位項目資本金，並協助項目公司做好該項
目的融資、建設、營運和移交工作。

紹興交投將協助本公司管理該項目、配合本公司確定項目公司、按要求及時到
位項目資本金，並協助項目公司進行該項目的融資、建設、營運和移交工作。

項目公司確定後，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將按各自持有項目公司的股權享有權利及
利益並承擔風險。

項目公司

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已聯合指定嵊新公司作為項目公司。為達到項目公司所需的
最低註冊資本，嵊新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5百萬元增至人民幣2億元，本
公司與紹興交投應按彼等各自於嵊新公司的現有股權比例向嵊新公司增加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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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本公告日期及上文所述的增資完成後嵊新公司的股權架構：

截至本公告日期 增資完成後

股東 注資金額 持股比例 注資金額 持股比例

（人民幣） (%) （人民幣） (%)

本公司 2.5百萬元 50 1億元 50

紹興交投 2.5百萬元 50 1億元 50    

總額 5百萬元 100 2億元 100    

截至本公告日期及增資完成後，嵊新公司為且將仍為本公司擁有 50%股權的合
營企業，但並非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項目資本金

項目資本金為項目投資總額的 20%，具體金額可根據實際獲批復的預算估計進
行調整。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各自應按協定的時間表同時向項目公司注資，以支
付項目資本金的 50%。於本公告日期，預計項目資本金將於未來四年分批注入嵊
新公司。

根據市場上類似項目的慣例和上文「籌集資金」一段的描述，董事預計，除項目
資本金的50%（即約人民幣13.711億元）外，本公司不會提供任何進一步的資本承擔。

訂立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甬金高速公路為國家高速公路網連接長三角大都市圈和港口物流通道的重要路
段。隨著甬金高速公路沿線的地區經濟及社會發展，對高速公路的質量及運力
要求更加提高。該項目對於提升甬金高速公路的運力，滿足更高的基礎設施需求，
以及促進地區高質量發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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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從事高等級公路經營及管理。甬金高速公路所在地區經濟發達、發
展迅速，車流量大，因此該項目將進一步滿足日漸增長的交通需求，並為本公司
帶來更多的通行費收入。除此之外，參與該項目亦將使得項目公司進一步延長
甬金高速公路的特許經營期限至約2052年，從道路承載能力的提升中獲益。考慮
到上述增加的通行費收入及延長的特許經營期限，基於成本效益分析，參與該
項目預期將帶來合理的投資收益。

此外，由於甬金高速公路的投資建設和管理方案為浙江省人民政府、本公司及
紹興交投合作模式下的高速公路工程，其可有效地實現基礎建設設施的公共利
益與商業投資的合理回報之間的平衡，讓社會、政府和企業共同獲益。

概無董事於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擁有重大權益，或須就董事會的相關決議
案放棄表決。

董事認為 (i)參與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改擴建工程乃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過
程中進行，(ii)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的相關條款由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
心（如適用）、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如適用）、本公司及紹興交投按一般商
業條款或更佳公平協商後釐定，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之訂約方的資料

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通運輸廳主管的事業單位，主
要承擔交通系統規劃、公路及其他道路建設、道路養護、公路客貨運輸管理等保
障工作。

紹興市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是紹興市人民政府交通運輸廳直屬事業單位，主要
承擔交通行業發展研究、交通建設項目投資計劃籌備及為重大交通建設項目等
進行前期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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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於1997年3月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
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576）。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於中國投資、開發及經營
高等級公路。本集團亦透過浙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從事經營證券經紀、投資銀行、
資產管理及融資融券等若干其他業務。

紹興交投為一間中國國有公司，由紹興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浙江
省財政廳持有90%及10%、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億元及從事國有資產的投資、經營、
管理，土地收儲開發，城市綜合開發，提供設計製作、發佈代理廣告等服務。

有關嵊新公司的資料

嵊新公司為於2011年6月29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及紹興交投
各持有50%。嵊新公司的主營業務為管理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嵊新公司淨利潤（除稅前後）載列如下：

截至

202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淨額 148,104.94 168,243.75

除稅後溢利淨額 110,990.21 126,274.45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嵊新公司的未經審核資產總額及未經審核資產淨值分別
約為人民幣1,456,945,270元及人民幣771,978,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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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投資協議及聯合投資協議項下的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
市規則第 14.07計算）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投資協議及聯合
投資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
通知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市場上類似項目的慣例及該項目的現狀，董事預計，除項目資本金的50%（即
約人民幣13.711億元）外，本公司不會就該項目有進一步的資本承擔。倘該項目
進程中有任何重大變動，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下的披露及批准規定，如通過
刊發公告或年報（視情況而定）的方式提供最新資料。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1997

年3月1日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0576）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投資協議」 指 浙江省公路與運輸管理中心、紹興市公路與運輸
管理中心、本公司及紹興交投就甬金高速公路（紹
興段）改擴建工程訂立的投資協議

「聯合投資協議」 指 本公司與紹興交投就甬金高速公路（紹興段）改擴
建特許經營工程將訂立的聯合投資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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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金高速公路
 （紹興段）改擴建
 工程」或「該項目」

指 甬金高速公路改擴建工程寧波至金華段（紹興段）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項目資本金」 指 具有第3頁所載的相同涵義

「項目公司」 指 就該項目成立或獲指派為服務提供商的項目公
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紹興交投」 指 紹興市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

「嵊新公司」 指 浙江紹興嵊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
50%的合營企業，已獲指派為實施甬金高速公路
（紹興段）改擴建工程的項目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俞志宏

董事長

中國杭州，2023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為俞志宏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寧輝先生
和袁迎捷先生；本公司其他非執行董事為：楊旭東先生、范燁先生和黃建樟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貝克偉先生、李惟琤女士和陳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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